
学籍异动（保留入学资格、休学、保留学籍、复学、留级）

服务描述：

保留入学资格：新生因事、因病均可申请保留入学资格，保留

入学资格者不具有学籍，保留入学资格期间不享受在校生待遇。

保留入学资格需在规定时间内向所在学院提交书面申请（因

身心状况申请保留入学资格的新生，需附二级甲等以上医院诊

断证明并经校医院复核），经学院批准，教务处审核备案后，

准许保留入学资格一年。

被我校录取并于录取当年应征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含中

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的新生，需在规定日期内按照教育部、

总参谋部《应征入伍普通高等学校录取新生保留入学资格及退

役入学办法（试行）》，申请办理保留入学资格，学校为其保

留入学资格至退役后两年。

休学：学生有下列情形之一，应予休学：

（一）经学校指定的二级甲等以上医院诊断，因病须停课治

疗休息时间超过六周的；

（二）一学期请病假缺席教学活动累计超过该学期上课总学

时三分之一的；

（三）因其他原因不能坚持正常学习，学生自愿申请休学的；

（四）因某种特殊原因，学校认为应当休学的。

保留学籍：学生在校期间应征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含中国人

民武装警察部队）或参加学校组织的跨校联合培养项目的，可

申请保留学籍。参军入伍学生学校保留其学籍至退役后两年，

参军入伍时间不计入最长学习年限内；跨校联合培养项目下学

生在项目合作院校学习的时间计入最长学习年限内。学生保留

学籍期间，与其实际所在的部队、学校等组织建立管理关系。



休学（保留学籍）者，须填写《河南工程学院学生学籍异

动申请（审批）表》并附有关证明，经所在学院批准，报教务

处审核备案。学生休学（保留学籍）经批准后应在两周内办理

相关手续并离校，无论何种原因,均不得滞留学校上课或参加考

试，休学期所获课程成绩一律无效。

学生休学以一年为期，休学（不含创业休学）次数累计不

得超过两次。休学起止时间以学校核准的时间为准。

复学：休学（保留学籍）者复学，应于休学（保留学籍）期满

后开学两周内填写《河南工程学院学生学籍异动申请（审批）

表》，持相关材料，经学院审查同意，报教务处审核备案，方

可复学。

（一）因病休学者，必须到校医院进行身体复查，复查合格方

可办理复学手续，伪造诊断证明或复查不合格者不得复学；

（二）休学期间，如有违法乱纪应予开除学籍者，取消复学资

格；

（三）复学者，原则上根据其选课情况编入原专业低年级学习，

原专业已停止招生的，复学后办理相关手续可转入相近专业学

习；

（四）复学者应当在学校规定的最长学习年限内完成学业。

留级：因学习能力等原因无法跟上同年级正常学习的学生，学

校允许其自愿申请留（降）级。留（降）级的申请与审批原则

上应在每学年开学前四周内完成。

学生留（降）级后编入相同专业低年级的对应班级，按编

入班级执行的培养方案要求进行学习。对于未修课程，应予补

修；对于原正考不及格课程，应予重新学习；学生留（降）级

前正考及格的课程所获得的学分仍然有效。



留（降）级学生在校学习期间，按转入年级标准缴纳相关

费用，毕业时按转入年级的专业培养方案进行毕业资格审查。

服务流程：


